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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市場價值是概念是茫無邊際，作品轉化程度亦是很主觀的決定，實在很難界定！
另外，公平處理和公平使用有甚麼不同，為何要用公平處理而不使用公平使用！「版
權商方案」至今仍沒有具體的方案內容，甚至連向公眾完全公開的草案或方針都沒
有，這根本只是黑箱作業，亂搬龍門。若果方案確實對得住公眾，爲何要如此鬼祟，
不能見光？由於欠缺具體的方案倡議文件，據我目前了解，這「版權商方案」僅豁免
政治諷刺這一種他們口中所謂「香港式惡搞」創作，而且只豁免刑事責任，他們堅持
要把民事責任握在他們手裏。這種方案，莫說與政府的「第三方案」比，連「第二方
案」也比它好！另外，有人要求 youtube或其他 ISP takedown有關惡搞作品時，製作網
民有機會提出抗辯。這是關係到安全港的設計。政府諮詢文件只討論戲仿、諷刺、滑
稽同模仿作品，並無提供其他版權的視野，而且偏重於刑責嘅討論，三個方案有兩個
都只討論刑責，公眾根本看不到，如果沒有整體法律豁免，安全港制度寫得再好都幫
不到網民。網民看不到這個事實，在三個方案揀一個，實在瞎子摸象。為什麼政府諮
詢文件整得這麼零碎，是不是唔係諮詢完戲仿作品就當整個版權法諮詢完成?
 
長此以來，所有版權法例修訂的討論中，都是把責任加諸在使用者、二次創作人或民
間的一邊，彷彿潛台詞就是假設了不好好管制、監控這邊，這邊就會侵權、就會做犯
法事；而版權擁有人特別是版權商家的一邊，就是受害者，就不會做出有違公義的
事。這種訂立法案時潛在的意識形態，一直以來都有違有目皆見的客觀事實。諮詢文
件的用詞是「戲仿作品」，英文是「parody」，這字可以解作「戲仿作品」，亦可以
解作「戲仿」個手法本身。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多時豁免的不是「作品」，而係
「目的」。我希望諮詢文件提及「戲仿作品」，只係方便向大眾解釋，佢真正的意見
是應該「為戲仿、諷刺、滑稽同模仿 目的嘅作品發佈」，即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其實好有分別 。民間提出的第四
方案，使用UGC，這概念由歐盟報告提倡，加拿大政府已立法及實行。除了一些由版
權業界支持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的個人意見外，世貿本身也好，其他成員國也好，都
沒有說過半句話聲稱它有違世貿公約。奸商雙重標準、輸打贏要地運作所謂國際公約



此藉口，只許州官老作「超乎輕微」，不准百姓倡議「UGC」，還有甚麼公義可言？


